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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磴口县2021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农场公司，县直和驻县各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调动磴口县生猪（牛羊）产业的积极性，促进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现将《磴口县2021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18日
磴口县2021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使用方案

　　　　
　　 为提高我县2021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使用效益，进一步调动我县群众发展生猪（牛羊）产业的积极性，解决我县生猪（牛羊）生产中的短板问题，保证我县生猪（牛羊）健康稳定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使用原则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加快发展现代农牧业、促进农牧民增收等一系列精神。建立完善我县生猪（牛羊）生产稳定发展机制，充分调动生猪（牛羊）规模养殖场的积极性，推进生猪（牛羊）养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提高生态养殖水平，促进畜牧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使用原则。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县生猪（牛羊）产业发展和推行生态养殖。奖励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动物防疫防控工作中病死畜暂存冷库建设、购置动物防疫消毒车、购置防疫专用车辆及设施设备和购置防疫储备物资等项目支出。
　　二、奖励资金建设内容、标准及分配
　　（一）病死畜禽暂存冷库建设安排177.5万元。全县计划新建病死畜暂存冷库3550立方米（包括配套相应的制冷设备），每立方米补贴500元。
　　（二）规模养殖场购置消毒车安排44.2万元。全县计划购置消毒车41辆，其中容量为1.5立方米的27辆，每辆补贴0.6万元，容量为3立方米的14辆，每辆补贴2万元。
　　（三）防疫专用车辆及设施设备计划安排34.3万元，其中购置防疫消毒车1辆，11.5万元；疫苗冷藏车1辆，10.5万元；移动式防疫注射栏配套双排货车1辆，10.6万元；移动式防疫注射栏1.7万元。
　　（四）以上三项资金安排根据实际的实施情况可调配使用，调配后资金用于2021年动物疫苗购置和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储备物资。
　　三、项目实施
　　（一）病死畜暂存冷库建设和购置消毒车项目实施
　　1、建设主体。全县规模化养殖场、病死畜处理场和屠宰场均纳入病死畜暂存冷库建设和购置消毒车的建设主体范围之内。
　　2、申报程序。病死畜暂存冷库建设和购置消毒车均采用“先报先审、审满为止”项目申报制度。即建设主体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向县农牧和科技局提出申请，县农牧和科技局、县财政局组织专家进行实地勘察审核，审核通过进入公示期。未能通过审核的申报单位放入项目储备库，今后有类似的项目优先考虑。
　　3、公示。经县农牧和科技局、财政局审核通过的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
　　4、实施。公示期内无异议后确定建设主体，并由县农牧和科技局和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合同，组织建设单位实施项目。
　　5、验收。项目实施完成后，由县农牧和科技局、县财政局组织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对建设单位每个建设内容进行逐一验收。
　　6、公示及拨付补助资金。将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在本苏木镇、农场将补贴对象名称、地址、建设内容和补贴资金数量等基本信息张榜公示，也可以选择在当地主要媒体等统一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后，依据公示结果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给补助对象。
　　7、项目实施时间：2021年8月～2021年12月。
　　（二）购置防疫专用车辆、设施设备和防疫储备物资项目实施
　　由磴口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政府采购制度进行采购，用于全县重大疫病防控工作，项目所购置的防疫专用车辆、设施设备和防疫储备物资均由磴口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管理和使用。
　　四、工作要求
　　（一）成立领导小组。为加强对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领导，成立磴口县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树林    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汪俐坪    财政局局长
　　袁  彦    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成   员：马  盈    财政局副局长
　　呼格吉乐   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樊  峰    财政局经建股股长
　　王建军    农牧和科技局畜牧业股股长
　　朱德志    农牧和科技局兽医股股长
　　徐创福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郭福锁    畜牧工作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牧和科技局，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袁彦同志兼任，副主任由马盈、呼格吉乐同志兼任，工作人员从相关单位抽调组成，负责日常工作。
　　（二）加大奖励资金政策的宣传力度。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国家扶持生猪（牛羊）生产的各项政策，宣传国家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扶持对象和补贴方式，做到奖励资金使用公平、公正、公开。
　　（三）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和验收。县农牧和科技局、县财政局要认真组织项目的实施工作，加强指导，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内容和要求实施、监督，并做好验收工作。
　　（四）加强奖励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细则，项目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专人负责，杜绝资金挤占挪用，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病死畜暂存冷库建设和购置消毒车项目实行先建后补，即项目建设单位全面完工后向农牧和科技局提出验收申请，经农牧和科技局和财政局组织验收小组进行验收，通过验收后实行报账制形式发放补贴资金，承担项目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都要建立资金台帐。购置防疫专用车辆、设施设备和防疫储备物资实行政府采购制，保证项目建设资金专款专用。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和工程合同制，并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对项目实施的程序、手续和建设标准进行档案管理。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督促，切实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